2024年灞桥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
项目实施方案
一 、建设内容
按照《西安市灞桥区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四批省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》(灞农发〔2024〕81号)要求，通过对我区农药经营、使用中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，减少农药包装废弃物对环境污染，改善我区环境品质。
二、扶持对象及标准
扶持对象为具有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资质的单位。财政扶持标准为10000元。对我区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农药包装物及废弃物集中收集处理，对我区生产活动产生的农药废弃包装物应收尽收，依法处置。补贴标准：运输2000元/1000公斤；处理8000元/1000公斤。
三、资金补助流程
由区农科站、区内农资经营店（企业）广泛宣传，动员辖区符合补贴条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单位、农资经营单位进行申报，并提供相应的资质文件等证明资料，申报截止期限止12月6日。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有关专家组成核查验收小组，按照申报条件，进行综合评审，确定项目实施主体，并在区级农业农村信息网上同时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，签订项目实施合同。区农业农村局全程跟踪项目进度与质量，督促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合同规定，如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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